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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对外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合作协议基本情况 

鉴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海金属”）均拥有资金实力和各自优势资源，双方

于 2015 年 2 月 6 日签署《投资合作协议》，拟在安徽巢湖共同投资 5亿元建设轻

合金精密压铸件生产基地项目（项目名称以有关部门立项、环评为准）。 

为实施上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公司与云海金属先行在安徽巢湖共

同出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巢湖宜安云海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

工商部门核定为准，以下简称 “宜安云海”）用于后续的投资经营。 

宜安云海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 800万元人民币、

占宜安云海出资比例 80%；云海金属以现金出资 200万元人民币、占宜安云海出

资比例 20%。宜安云海主要从事生产镁合金、铝合金等轻质合金压铸产品。轻合

金精密压铸件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总额 5亿元，投资金额由双方依据其在宜安云海

中的股权比例以增资方式投入新公司，其中公司增资到 4亿元，以现金方式出资，

用于出资的资金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方式筹集；云海金属增资到 1亿元，

以现金的方式出资，用于出资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二、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秀山东路9号 

注册资本：28,800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镁及镁合金产品、金属锶和其它碱土金属及合金的生产和销



售；铝合金的生产和销售；以上产品生产设备和辅料的制造和销售。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

需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法定代表人：梅小明 

 

三、拟设立的合资公司基本情况（暂定） 

（一）名称：巢湖宜安云海科技有限公司 

（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四）住所：安徽省巢湖市 

（五）主要经营范围：生产镁合金、铝合金等轻质合金压铸产品 

合资公司上述情况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双方决定共同出资在安徽巢湖投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巢湖宜安

云海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宜安云海设立时注

册资本暂定为1,0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其中宜安科技和云海金属各占出资比

例的80%和20%。 

（二）宜安云海主要从事生产镁合金、铝合金等轻质合金压铸产品。宜安科

技为宜安云海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源和人员培训等支持，云海金属则为宜安云海提

供其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宜安云海独立自主经营，关联交易事项由双方协商一致

确定。具体的业务合作协议，在宜安云海成立后自主协商签订。 

（三）宜安云海成立后，云海金属应当确保其子公司巢湖云海镁业有限公司

将其拥有的巢居国用（2009）第00174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进行分割，其中分割

出来的88亩土地的使用权通过转让方式转让给宜安云海，云海金属应当无条件的

支持和配合。双方确定上述土地使用权的购买价格为10.333万元/亩。 

（四）宜安云海设立后立即着手筹备投资项目，具体情况以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为准，投资总金额5亿元。上述投资金额由双方依据其股权比例按每元出资1



元的价格，以增资方式投入宜安云海，其中：宜安科技增资到4亿元，以现金出

资，用于出资的资金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方式筹集；云海金属增资到1亿

元，以自有资金出资。 

《投资合作协议》涉及的投资项目在下列条件成就时生效，否则终止：双方

的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投资；监管部门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顺利完成（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全部进入公司账户，非公开发

行股票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为准）。 

 

五、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目的 

为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实现上下游产业的深度协作，进一步完善产品布

局，满足市场需求、推动业务快速发展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综合实力。 

（二）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云海金属是国内主要的铝合金、镁合金生产厂商，而铝合金、镁合金是公司

的主要原材料。公司与云海金属合作有利于降低宜安云海原材料成本，增强公司

产品的成本优势和市场竞争力。 

上市以来，公司积极把握新材料行业发展趋势，持续推进发展新材料产品战

略，已经成功与众多国内外知名客户展开了合作，为公司未来的长期持续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国内外各相关企业大举进入新材料领域，公司所处

行业将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云海金属专业从事合金材料的研发、生产及

加工，在镁合金等基础材料领域拥有业内领先的研发及生产能力。公司与云海金

属合作，强强联手，有利于公司根据行业机遇、市场情况、客户需求的实际情况，

推出科技含量较高、市场前景较好的新产品，优化产能布局，适应市场的发展趋

势，并不断积累优质核心客户，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自公司成立以来，经营所在地一直位于珠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新材料、汽

车零部件等产业的发展，为公司快速成长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公司与云海金

属合作可以实现公司“珠三角+长三角”双生产基地的战略布局，辐射长三角地

区新材料、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的目标客户，为客户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并

降低运输成本、提升价格竞争力，增强公司实力。 

 



六、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一）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投资合作协议》涉及的公司与云海

金属先行共同出资1,000万元设立宜安云海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批即可，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投资合作协议》涉及的投资建设轻合金精密压铸件生产基地

项目并由公司增资到4亿元，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于轻合金精密压铸件生产基地项目详情见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公司与云海金属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宜安云海不

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2 月 6 日 

 

 




